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并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上海华

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华峰铝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规定，对华峰铝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基

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

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2.8 亿元（含 32.8 亿元）的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36 个月内有效。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融

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确定，以在授信额度

内公司与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该授信额度在授权范围及有效期内可循

环使用。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开发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保证额度、开立信用证额度、贸易融资额度、外汇业务、低风险业务额度

及其他公司日常经营、项目开发所需的各类银行业务等，融资期限以实际签署的

合同为准。 

公司拟申请授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

（亿元） 
被担保方 担保方 

1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7 

上海华峰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 

华峰集团有限

公司 

2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 6.5 

3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 3.3 

4 交通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 3 

5 宁波银行上海市分行 3 



 

6 兴业银行温州瑞安支行 2 

7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涪陵分行 3 

华峰铝业有限公

司 

华峰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华

峰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尤小

平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 5 

 合计 32.8   

公司控股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尤小平为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

司华峰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亦不

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同时，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8亿

元（含8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实际融资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按与相

关银行最终商定的内容和方式执行。 

二、相关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17日上午9点整在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1号会议室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并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

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2.8亿元（含32.8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自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36个月内有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办理具体事宜，公司董事会不再就每笔业务出具

单独的董事会决议。 

针对华峰铝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事宜，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

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实际融资金

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按与相关银行最终商定的内容和方式执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778116730 

3、法定代表人：陈国桢 

4、注册资本：99,853.06 万元人民币 

5、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月工路 1111 号 

6、经营范围：铝合金复合材料的生产及其技术开发、自研技术的转让、销

售自产产品、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及模具、铝及铝合金板材、带材、箔材、有

色金属复合材料、新型合金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相

关配套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 531,260.19 万元、负债总额 274,775.1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8,250.00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237,524.2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金额 256,485.05 万

元、营业收入 269,835.99 万元、净利润 15,277.00 万元。（以上数据尚未经审计）。 

（二）华峰铝业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华峰铝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5U7RGE16 

3、法定代表人：尤小华 

4、注册资本：60,000.00 万元人民币 

5、住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武陵大道 66 号 

6、经营范围：铝合金复合材料的生产及其技术开发、自研技术的转让、销

售自产产品；铝及铝合金板材、带材、箔材、管材、有色金属复合材料、新型合

金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相关配套业务、汽车零部件

生产及销售；空调零部件生产及销售；模具开发、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系：下属全资子公司。 

8、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华峰铝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65,773.51

万元、负债总额 185,844.3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5,000.00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149,558.51 万元，资产净额 79,929.12 万元、营业收入 140,000.14 万元、净

利润 5,479.98 万元。（以上数据尚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以

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1、公司本次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事项是在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

整体发展战略； 

2、本次对外担保的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公司，公司

对被担保人日常经营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

风险可控； 

3、本次对外担保系配合子公司进行日常经营的融资工作，不会对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4、本次对外担保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不

超过等值人民币 32.8 亿元（含 32.8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 36 个月内有效。针对华峰铝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事宜，同意公司向全

资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的连

带责任担保，实际融资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按与相关银行最终商定的内

容和方式执行。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华峰铝业及其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接受关联

方提供担保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资金筹

措和业务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利益。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担保事项内部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兴业证券对华峰铝业及其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及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并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贤                   陈静雯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